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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近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台了
关于单位住房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
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了单位住房基
金的 75%用于向未享受过购房优惠政策
的职工发放住房货币补贴，25%用于已
售公有住房共用部位、设施维修其中包
含对已售公有住房加装电梯。

通知介绍，单位住房基金是指单位
出售公有住房 （含存量公有住房） 和房
管部门出售直管公房回收的资金 （包括
职工将其已购公有住房上市时，应向单
位补交的价款）。

通知指出，重组或兼并的企业，其
住房基金由重组或兼并后的企业管理、
使用。关闭、破产的企业，其住房基
金用于发放住房货币补贴部分，首先
用于向本企业符合住房货币分配条件
的职工发放住房货币补贴，剩余资金
可由企业、上级单位或托管单位统筹
使用；用于已售公有住房共用部位、
设施维修部分交由上级单位或托管单
位管理、使用，仍专项用于已售公有
住房共用部位、设施的维修。注销的
单位，其住房基金由上级单位或托管

单位管理、使用。单位合并或撤销的，
其住房基金由接管单位或上级单位管
理、使用。

在管理方面，通知明确单位住房基
金属于公有住房售房单位所有，公有住
房售房单位是单位住房基金的所有权
人。单位住房基金管理实行专户存储、
专款专用、所有权人决策、政府监督的
原则。

此外，通知明确，单位住房基金不
是个人资产，个人不能动用住房基金。
如需使用单位住房维修基金对房改房共
用部位、设施进行维修的，应当由公有
住房售房单位向市住房保障办来函办理
相关手续。

使用单位住房基金用作住房维修或
加装电梯的，必须通过银行转账，不得
支取现金。如工程项目有变化或暂不使
用，须报市住房保障办并及时把住房基
金返还到住房基金专户。

据悉，广州市住房保障办目前管理
中心六区的单位住房基金，花都、番
禺、南沙、从化及增城等 5 区的单位住
房基金由区职能部门管理，省属单位住
房基金按省有关规定管理。

单位住房基金可用于已售公房加装电梯
广州明确：单位住房基金75％应用于向未享受过购房优惠的职工发放住房货币补贴

使用单位住房基金用作住房维修或加装电梯的，必须通过银行转账。 唐培峰 摄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克正报道：
日前，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组织召开新
建商品房“带押过户”政策宣讲会，
就近日印发的 《关于开展新建商品房

“带押过户”的通告》 进行详细解读及
交流研讨。

有烂尾风险项目不可能带押过户

会上，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负
责人为与会人员解读新政。首先，一
手房“带押过户”的前提是“现房，
有证”。一手房“带押过户”适用对象
是已经竣工验收并且开发商已完成了

不动产首次登记的新建商品房，新业
主买到新房依法完成网签过户可“即
交付即办证即入住”。存在烂尾风险
和抵押权人不同意的项目不符合“带
押现售”条件，更不可能“带押过
户”。

其次，“带押过户”核心是买卖双
方抵押权人和买卖双方就“带押过
户”相关事宜签署四方（或三方）协议，
保障各方权益。四方（或三方）协议明
确约定买卖双方抵押权人就该不动产

“带押过户”后买受人所付购房款用于
偿还开发商所出售房屋的贷款，明确资
金交割账号，买方和卖方抵押权人之间

直接进行资金对接，交易过程中，房
款在银行账户实行资金监管，不经过
开发商和业主账户，保证资金安全，
有效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

此外，登记机构优化既有业务流
程，通过转移登记和抵押登记组合办
的方式有效避免过户与抵押权变更存
在的时间差问题，防止出现抵押悬空
的情况，有效保障抵押权人的合法权
益。

“现房带证”方可办理“带押销售”

自然资源部门表示，新政必须在

全方位保障购房人和抵押权人合法权
益的大前提下，在公开公平、知情自
愿的基础上进行，职能部门通过“优
流程、减环节”，依法依规做好登记服
务保障，进一步提升一手房交易效
率、降低风险、保障交易安全。

针对购房人对开发商及项目的顾
虑，住建部门表示将综合考虑房地产
开发企业的经营状况、信用情况及
项目的建设进度等，做好项目的风险
评估，符合“现房带证”的优质条件才
允许办理“带押销售”，并且在交易过
程中严格执行网签备案相关要求，给
购房者吃一颗“定心丸”。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欢报道：3
月 19 日，中山市公布首批 25 个房地产
项目列入融资需求“白名单”，给予项目
融资支持。截至3月15日，首批项目已
审批落地授信额度约 17 亿元，新增发
放融资5.38亿元。

目前中山已建立房地产融资协调
机制，设立协调机制办公室，不定期组
织各方研判会商房地产融资需求，推动
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金融机构精准对接，
筛选确定给予融资支持的房地产项目

“白名单”，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
和平稳健康发展。

在中山首批给予融资支持的 25 个
房地产项目中，火炬开发区4个、东区街
道 4 个、西区街道 3 个、翠亨新区（含南
朗街道）2 个、五桂山 2 个、小榄镇 2 个，
阜沙镇、港口镇、黄圃镇、南区街道、三
角镇、神湾镇、石岐街道、坦洲镇各 1
个，民企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92%。

中山25个地产项目

列入融资“白名单”
广州拟优化商品房预售审批

不再提及“首期住宅不得超建设总量50%”

广东建设报讯 3 月 19 日，记者
从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广
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 《广州市商品
房概况及预售许可优化审批实施方案
（试行）》 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现
征求公众意见。

记者查阅该征求意见稿可见几点
变化：首先是不再提及“首期住宅不
得 超 建 设 总 量 50% ”。 按 照 现 行 方
案，为首期住宅工程不限楼栋数量以
及涉及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数量，
但不得超过项目建设总量的 50%。该

《意见稿》 将其调整为“第一批申请
预售的住宅工程，不限楼栋数量以及
涉及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数量”。

其次是拟取消“不得分层、分单
元办理”。《意见稿》 删除“商品房预
售申请的最低申报规模应为独立楼
栋，不得分层、分单元办理预售许

可”的表述。文件提到，对同一个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内包含 2 栋以上
（含2栋） 独立楼栋，以及不同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建设的由裙楼相
连的 2 栋以上 （含 2 栋） 塔楼，在各
楼栋、塔楼相对独立并具备独立使用
功能的前提下，房地产开发企业可就
各单独楼栋、塔楼和裙楼 （含住宅用
途和非住宅用途） 分别申报项目概况
和预售许可。

再有就是采取承诺制的配套公共
服务设施，应先于或与第一批申请预
售的住宅工程同时取得竣工联合验收
意见书。《意见稿》提及，未取得竣工联
合验收意见书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
得交付使用首期住宅。对比现行方
案，《意见稿》取消了“不予办理商品房
预售款专用账户销户手续”的内容。

公众可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前以书
面意见形式进行反馈。 （据羊城派）

此次修订优化或将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 杨榆洁 摄


